
仁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鱼市监执法处字 匚2022〕 第至⊥号

一、当事人基本情况

当事人:仁化县谢记鹅馆 (经 营者:谢明荣)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: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(注 册号 )∶ 92440224MA514F4R62

住所 (住址 )∶ 仁化县丹霞镇黄屋村委会新安坝村

经营者:谢 明荣   身份证号码:佴o224198806202454

联系电话 :159⒛ 238298  经营范围:服务;餐饮。

二、案件来源、调查经过及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况

2022年 8月 29日 ,我局收到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委

托精益和泰质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监督抽样所出具的检验

报告 (N0∶ JQT22FC21625),检验报告里仁化县谢记鹅馆使

用的碗大肠菌群项目不符合 GB14934-2016《食品安全国家

标准 消毒餐 (饮 )具》的要求,结论为不合格。⒛22年 8

月 29日 ,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经营场所依法进行检查 ,

作出现场检查笔录一份、向当事人送达 《检验报告》、 《食

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通知书》、 《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》各

一份。为查清案件事实,办案人员填写了 《立案审批表》 ,

于当日报局领导批准立案。

2022年 8月 31日 ,当 事人经营者谢明荣来我局执法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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队办公室接受询问调查,提供的 《营业执照》、 《食品经营

许可证》、身份证各一份,执法人员对谢明荣作出了询问调

查,获取询问笔录一份。

谢明荣述被抽检碗是 ⒛22年 7月 23日 由韶关市曲江区

沙溪镇康洁心消毒中心统一配送的,拿回来直接使用,能提

供供应商 《营业执照》及 《收据》复印件各一份,现在已换

供应商。另本案没有采取行政强制措施。

三、调查认定的事实及相关证据

经调查查明,当 事人成立于 ⒛20年 8月 4日 ,经营范

围为:服务;餐饮。并依法取得了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。2022

年 7月 23日 ,经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精益和泰质量

检测股份有限公司对当事人经营使用的碗进行了抽样检验 ,

其大肠菌群项目不符合 GB14934-2016《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

消毒餐 (饮 )具》“
不得检出

”
的要求,最终被判定为不合

格,当 事人对检验结果无异议,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复检申

请。

经查实,当 事人被抽检的不合格批次碗是 ⒛22年 7月

23日 由韶关市曲江区沙溪镇康洁心消毒中心统一配送的,共

配送 10箱 ,拿回来直接使用,现场检查时未发现抽检不合

格批次的碗,当 事人提供了供应商 《营业执照》及 《收据》

复印件各一份。

另对照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标准,尚不构成移送追诉当

事人刑事责任的条件。

本文书一式 两 份, 一 份送达,一份归档。

第 2页 共 5页



上述事实,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:

1.当 事人经营者谢明荣提供的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一份、

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复印件一份、身份证复印件一份,证明

当事人的基本情况事实;

2.《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抽样单》、《国家食品安全抽

样检验告知书》各一份,证明对当事人经营使用的碗进行了

抽检的事实;

3.精 益和泰质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监督抽样所出具的

检验报告 (NO∶ JQT22FC21625)、 《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通

知书》一份,证明当事人经营使用的碗其检验项大肠菌群不

符合 GB14934-2016《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 (饮 )具》

要求的事实;

4.⒛22年 8月 29日 ,我局执法人员在当事人经营场所

作出的现场检查笔录一份,证明执法人员现场未发现当事人

使用抽检不合格碗的事实;

5.2022年 8月 31日 ,执法人员对当事人作出的询问调

查笔录一份,证明当事人经营使用清洗消毒不合格的餐具的

事实。

6.⒛22年 8月 31日 ,当 事人提供的涉案批次碗的收据

复印件一份,供货商 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一份,证明当事人

在进货时履行了索票索证的义务,属通过合法渠道进货的事

实。

⒛” 年 9月 15日 ,我局向当事人送达了仁市监执法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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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字E2陇2〕51号《仁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》,

当事人在法定期间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。

当事人经营使用的碗经抽检,大肠菌群项目不符合 GB

14934-⒛ 16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 (饮 )具》的要求,

其行为属于经营使用清洗消毒不合格的餐具,违反了 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 (五 )项 “
食

品生产经营应当符合食品安全标准,并符合下列要求:¨⋯.

(五 )餐具、饮具和盛放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,使用前应当

洗净、消毒,炊具、用具用后应当洗净,保持清洁;” 的规

定。

四、自由裁量理由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

当事人在案发后能够积极配合调查,如实交代并主动提

供证据,且当事人已主动进行整改,已更换供应商,无其他

从重情形。

五、处理意见及依据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六条第

一款第 (五 )项 “
违反本法规定,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由县

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,给予警

告;拒不改正的,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;情节严重

的,责令停产停业,直至吊销许可证:¨⋯。(五 )餐具、饮

具和盛放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,使用前未经洗净、消毒或者

清洗消毒不合格,或者餐饮服务设施、设各未按规定定期维

护、清洗、校验;” 的规定,对 当事人给予警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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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事人应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,按

《韶关市仁化县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 (行政处罚)规定的方

式,到指定银行 (建设银行韶关市分行、工商银行韶关市分

行、农业银行韶关市分行、邮政储蓄银行韶关市分行、韶关

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)缴纳罚(没)款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,

本局可以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。

当事人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,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

起六十日内,向 仁化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,也可在六个月内

直接向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(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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